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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工办〔2022〕14 号

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继续实施
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,省级产业工会，省直机关工会，中央驻穗

有关单位和省属（集团）公司及厅（局）工会：

现将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继续实施小微企业工会经

费支持政策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21〕38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根据我省实际，提出以下具体实施意见：

一、实施时间

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至

2023 年 1 月 31 日（所指时间为工会经费的所属期，下同）。

二、小微企业的认定

依照财政部、税务总局 2021 年第 11 号公告，企业缴交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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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月份的上一个月的月销售额 15 万元以下（含本数）的增值

税小规模纳税人属于小微企业。小微企业通过税务局提供的数据

进行确认，基层工会不需要提供其它认证材料，上级管理工会也

不需再进行审核。

三、其它相关事项

（一）属于《关于落实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力度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办〔2020〕14 号）初次办理小微企业名

单【对应通知中“（三）办理方式”的第 1 项】且选择顺延的单

位，工会经费全额返还至 2022 年 3 月。自 2022 年 4 月开始，按

照本通知第二条进行小微企业的认定，时间顺延至 2023 年 3 月。

（二）政策实施时限内，企业所缴建会筹备金在其完成建会

和经费收缴管理系统注册后，按照对应月份的小微企业状态进行

分配。

（三）25 人以下小微企业的相关政策仍按照《关于落实加大

对中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力度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工办

〔2020〕14 号）执行。

四、要求

各级工会要提高政治站位,充分认识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

政策的重要意义，广泛进行宣传，确保政策落实到位。

广东省总工会办公室

2022 年 4 月 11 日



厅字 〔2021〕38号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继续实施

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总工会,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、中国

民航工会、中国金融工会,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:

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工会工作,根据财政部、税务总

局有关规定,全国总工会决定继续实行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

额返还支持政策。

一、符合财政部、税务总局2021年第11号公告条件的

小微企业,继续享受全额返还工会经费支持政策。

二、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顺延至2022年

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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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
　



三、各省级工会要提高政治站位,充分认识小微企业工

会经费支持政策的重要意义,规范工作流程,加强台账管理,

强化监督检查,确保小微企业返还工会经费用于维护职工权

益等工会工作。

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,请及时报告全国总工会财务部。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

2021年12月1日

　 　

　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2021年12月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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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

广东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2年4月11日印发


